民政福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及民政福利工业企业生产增值税应税货物退税审批流程图














申请人提出申请，提供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资料不齐全的，出具《补正材料通知单》交申请人，退还申请人，并一次性告之申请时需提交的资料





办税服务厅受理：办税服务厅窗口办理人员当日审查材料是否齐全





材料合法、齐全的，出具《税务文书领取通知单》交申请人，将所有材料呈县局税源管理单位





税源管理单位初审：税源管理单位进行实地核查，出具核查报告，在审批表签署审核意见。将材料呈县国税局综合业务科。





综合业务科复审：综合业务科对相关材料和调查报告进行复审，在审批表签署审核意见。将材料呈县国税局领导。





局领导审批：县国税局分管业务局领导对已审核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批后，退回申请人相关材料。








送达与公告：办税服务厅窗口人员自做出决定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将一份《纳税人退税申请审批表》及《税务认定通知书》送达纳税人，将有关资料归档。








